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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文件 
 

 

哈工程校发〔2019〕56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工程大学 

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哈尔滨工程大学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实施细则》经

学校 2019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 年 4月 26日 

https://web.hrbe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5/4b/23c02d3f409f8e0fba6c34ad5141/645d8566-95be-4fe3-bf36-44aacf4d0093.docx


 - 2 - 

哈尔滨工程大学 

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药品等采购管理工作，完善药品

等采购管理监督机制，提高医疗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管理

工作规范、高效、廉洁运行，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部门

有关规定和《哈尔滨工程大学采购管理办法》（哈工程党发〔2018〕

47 号），结合学校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实际情况，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医疗所需的药品、药材、医用物

资等项目。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是指以合

同方式有偿取得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的行为。 

所称药品、药材，是指在医疗卫生保健工作中用于预防、缓

解、治疗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的药品、药材。 

所称医用物资,是指在医疗卫生保健工作中，使用的医用耗

材和检验试剂等相关物资及其定制、维修保养、委托服务等。 

第四条  采购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条  学校医院（以下简称医院）是学校药品、药材和医

用物资的采购实施部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责 

第六条  学校成立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工作专项小组

（以下简称专项小组）。组长由医院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副院长

担任，成员由经管办、财务科、医务科、护理部、综合办、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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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负责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相关采购管理制度； 

（二）审定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等重

大事项； 

（三）负责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的采购需求论证；  

（四）研究采购方式及采购实施方案； 

（五）负责组织实施采购、签订合同、验收等工作； 

（六）负责向学校采购工作小组报告有关采购执行情况，报

送统计信息及备案材料； 

（七）处理与采购活动相关的询问、质疑等事宜； 

（八）接受学校采购工作小组和采购工作监督小组的监督、

检查。 

（九）其他专项小组决策的事宜。 

第三章  限额标准及采购方式 

第七条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部门有关规定，应执

行网上集中采购的药品和医用物资，医院均应在“黑龙江省药品

集中采购平台”和“黑龙江省耗材集中采购系统”（以下简称“采

购平台”）执行网上集中采购。 

药品和医用物资的规格、价格、生产厂家（供应商）范围、

合同模板及采购程序等按采购平台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对未纳入采购平台集中采购的药材（中药饮片）和

医用物资，专项小组根据项目特点，选择适当的采购方式。 

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 10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项目，依法采

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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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和询价等采购方式，采购程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单项采

购金额达到 200万元以上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 30万元及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采购

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等学

校认定的采购方式，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集中采购实施细则》

（哈工程校发〔2019〕8 号）采购程序执行。 

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 30万元以下的采购项目，采用竞争

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等学校认定的采购方

式，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分散采购实施细则》（哈工程校发

〔2019〕9 号）采购程序执行。 

第九条  对于标准明确、市场竞争充分、需求频繁且一次性

采购金额 2万元以下的医用物资，可以采用定点采购。定点采购

可确定多家供应商，定点采购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条  临床急救用药、耗材，可直接向供应商进行采购。

采购情况报专项小组备案。 

第四章  采购程序 

第十一条  学校药品、药材和医用物资采购工作程序 

（一）编制预算和计划。医院依据上一年度采购执行情况和

采购需求，编制预算和计划； 

（二）确定采购方案。医院根据年度采购计划，拟制采购实

施方案，并将采购方案上报学校采购工作小组备案； 

（三）组织实施采购。医院按照确定的采购方式和实施方案

组织实施项目采购； 

（四）进行质量验收。医院负责采购项目验收和技术质量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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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资金。医院依据结算票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

料凭证，办理资金支付。 

第十二条  医院应定期根据医疗服务特点，结合预算编制、

需求调研情况等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 

第十三条  实行定点采购的，医院应综合考虑产品质量、价

格和售后服务等因素，择优确定多家定点供应商并签署定点采购

协议；定点供应商根据协议在定点采购期限内，按照日常供货和

服务需求，提供有关产品，定期结算。 

第五章  合同管理 

第十四条  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

照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等内容，医院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

书面采购合同。 

第十五条  采购合同应明确价格、付款方式、配送验收、

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六条  采购活动结束后，医院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合

同管理办法》（哈工程党发〔2017〕50 号）相关规定，持采购相

关材料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履行合同用印手续。 

第六章  质量管理 

第十七条  医院按照《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

采购“两票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黑卫规发〔2017〕13

号)和有关制度组织验收。 

第十八条  医院应建立验收操作规程、验收责任制度、验收

登记制度和登记备案制度。 

第七章  档案管理 

第十九条  按照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医院对采购文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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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含合同）整理归档，采购文件资料留存期不少于 15年。 

第二十条  医院应明确专门科室（部门）统一保存采购资料。 

第二十一条  采购资料应妥善保管，作为接受相关监督检查

的重要依据，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 

第八章  纪律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采购工作人员均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学校的有关规定，坚持原则，廉洁自律保守秘密。 

第二十三条  医院应加强采购日常管理，建立风险防控机

制，建立供应商动态评价机制，对供应商进行定期评价，评价结

果作为学校取舍供应商供货资格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学校采购工作小组对采购活动负有监督、指导

的责任，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与采购管理

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5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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